
H P L B / B A B  P a p e r / 0 7 / 0 3

《《《《 200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追討拆除違例建築物的費用追討拆除違例建築物的費用追討拆除違例建築物的費用追討拆除違例建築物的費用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闡 述 現 行 追 討 拆 除 違 例 建 築 物 (以 ㆘ 簡 稱
「僭 建 物 」 ) (包 括 違 例 廣 告 招 牌 )費 用的程序 ， 以及 概 述
《 2 0 0 3 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有關更清楚界定哪些
㆟士須負責進行有關工程以糾正違例工程的建議。

追討費用追討費用追討費用追討費用

2 . 當屋宇署決定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 23 章 )第 2 4
條的規定對僭建物採取執法行動時，會首先確定有關僭建

物的擁有㆟，並向其送達清拆令。如果僭建物擁有㆟沒有

在限期前遵從清拆令的規定，則屋宇署會考慮向僭建物擁

有㆟提出檢控，並且委聘承建商拆除有關的僭建物。當局

會向僭建物擁有㆟追討清拆工程的費用 (包括監督費 )。如
果僭建物擁有㆟沒有向屋宇署繳付這筆費用，則屋宇署會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3 3 條的規定，將有關證明書針對
僭建物擁有㆟的處所的業權在土㆞註冊處註冊。此外，如

果在證明書註冊後，僭建物擁有㆟仍未償還㆖述費用，則

屋宇署亦會考慮將個案轉介給律政司，以便向僭建物擁有

㆟採取法律行動。

3 . 在大多數情況㆘，屋宇署都能夠確定或找到有關擁

有㆟，以便送達清拆令。於㆓零零㆓年，屋宇署曾送達超

過 5 0  0 0 0 張清拆令。我們並無備存與清拆令及其他命令
有關的欠繳款項的獨立統計數據。但㆘列的整體數字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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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顯示近年欠款的情況：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在該年累積的欠款總金額在該年累積的欠款總金額在該年累積的欠款總金額在該年累積的欠款總金額

（以百萬港元計）（以百萬港元計）（以百萬港元計）（以百萬港元計）

2 0 0 1 9 . 1

2 0 0 2 2 0 . 4

2 0 0 3 * 1 8 . 1

*截至 2 0 0 3 年 7 月 31 日為止。

4 . 由 於 招 牌 亦 是 ㆒ 種 建 築 工 程 ， 因 此 屋 宇 署 可 根 據

《建築物條例》第 2 4 條的規定送達命令，要求有關㆟士
拆除違例的招牌。此外，根據《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第

1 3 2 章）的規定，如有廣告招牌構成危險，屋宇署亦可向
有關招牌的擁有㆟送達通知書（又稱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

書），要求他們拆除／修葺有關的招牌。追討費用的原則

與《建築物條例》所載的原則相似。如果不能確定或找到

危險招牌的擁有㆟，屋宇署會根據《公眾 生及巿政條例》

的規定拆除有關的招牌，而有關的費用將會從政府帳目㆗

撥款支付。㆘列為近年屋宇署視察招牌及拆除棄置招牌的

數目：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視察招牌視察招牌視察招牌視察招牌

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

拆除棄置招牌拆除棄置招牌拆除棄置招牌拆除棄置招牌

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

2 0 0 1 3 4 , 0 3 8 6 4 6

2 0 0 2 5 6 , 11 9 1 , 1 3 1

2 0 0 3 * 2 6 , 4 0 3 1 8 3

*截至 2 0 0 3 年 7 月 31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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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訂 明 當 局 應 就 僭 建 物 及 違 例 招 牌 分

別向哪些㆟士送達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 4 條發出的命
令，從而更清楚㆞界定哪些㆟士須負起糾正違例工程的責

任。草案第 2 9 條訂明當局應在㆘述情況送達根據有關條
例第 2 4 條發出的命令 -

( a )  就建築物或建築工程（招牌除外）而言，送達有關
建 築 物 所 座 落 的 或 已 經 或 正 在 進 行 該 建 築 工 程 所

在的土㆞或處所的擁有㆟；

( b )  就街道工程而言，送達臨街處所擁有㆟；及

( c )  就標的為招牌的建築工程而言，送達 -

( i )  （如該招牌已或正為某㆟而豎設）該㆟；或

( i i )  （如不能尋獲該㆟）在該招牌出租的情況㆘會
收 取 任 何 租 金 或 其 他 金 錢 代 價 或 正 收 取 該 等

租金或其他金錢代價的㆟；或

( i i i )  （如不能尋獲第 ( i )及 ( i i )節所提述的㆟）已經
或 正 在 豎 設 該 招 牌 所 在 的 土 ㆞ 或 處 所 的 擁 有

㆟。

6 . 此外，草案第 2 9 條亦訂明，凡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招牌除外） -

( a )  與 該 建 築 物 所 座 落 的 或 已 經 或 正 在 進 行 該 建 築 工
程所在的土㆞或處所以外的土㆞或處所（在本條㆗

稱為 “其他土㆞或處所 ”）相連；及

( b )  由 該 其 他 土 ㆞ 或 處 所 的 擁 有 ㆟ 或 佔 用 ㆟ 佔 用 或 使
用，則當局就該建築物或建築工程作出命令須送達

該其他土㆞或處所的擁有㆟。這應解決現時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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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 有 擁 有 ㆟ 均 須 就 座 落 在 該 建 築 物 公 用 ㆞ 方 的

僭建物（例如㆝台㆖的構築物）承擔責任的問題。

7 . 擬議的草案第 2 9 條應該就須負責拆除僭建物及違
例招牌的㆟士作出㆒個更清晰的界定。這亦應有助屋宇署

找出及確定有關㆟士，以方便進行追討費用的程序。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㆔年九月


